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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的美学再现 ①

———评张广奎译《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

唐亚琪
（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诗歌因其“意”“音”“形”的独特形式成为文学翻译中的难中之难。许渊冲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本体论———
“三美论”，指出诗歌翻译需要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这是可以用来评价诗歌翻译优劣的重要美学标准之

一，而“三美”的实现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从“三美论”出发，评析张广奎教授翻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并与另

本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张的译诗在意、音、形方面都比较成功地再现了原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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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并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
体裁。它通过凝练而形象的语言及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

音韵，充满音乐美地将诗人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充分地传

达出来。因其独特的文学风格，诗歌翻译成为翻译中的

难中之难。诗歌翻译是翻译艺术的顶峰，它需要意美、音

美、形美融于一体，是一门复杂的综合性艺术［１］２０３。

１　诗歌翻译的美学标准
关于翻译标准的问题，纵观中外翻译史，各家各派，

理论纷纭。著名的有美国尤金·Ａ·奈达提出的“功能对
等”理论、德国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中国近现代严

复提出的“信、达、雅”、鲁迅的“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和

“三美”说、朱光潜的“艺术论”、钱钟书的“化境”等。而

诗歌以其特殊的形式，对翻译的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著名诗歌翻译家许渊冲在多年的诗歌翻译实践

中，结合前人的翻译理论实践，提出了诗歌翻译的本体

论———“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三美”是

诗歌最为突出的三个特点，而译诗本身也应当是诗，所以

译诗不仅要富有“三美”，还要尽可能地对原诗的“三美”

进行传达，而“三美”的成功再现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

“意美”，即意象之美。指的是诗歌字词句或整首诗

的意蕴、义理作用于大脑而产生的美感［２］２８。许渊冲认

为，“意美”是语言的深层结构，是三美中最重要的。译者

要充分领会原诗中意象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才能在译

诗中再现“意美”，而意美的完整再现几乎是难以实现的。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说：“总观

全体，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

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３］９２可见中英

诗歌“意美”之差别。

诗要有节调、押韵、顺口、好听，这就是诗词的“音

美”。郭沫若也曾说，诗的生命在他内含的一种音乐的精

神［４］１５。可见音韵美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

关键特征。一首诗的音美若得不到好的传达，其诗原有

的风韵便失掉大半。许渊冲先生在《翻译与艺术》中谈唐

诗的翻译时提到，“音美”有三方面，首先是押韵，其次是

重复，最后是节奏。这三方面在英诗中译的过程中也同

样能得到体现。

诗歌的“形美”，主要通过诗行来体现。诗一旦依据

不同的内容采取了相应恰当的诗行形式，就会具有视像

美，也就是“形美”。经过长期的无序淘汰过程，五言和七

言成为汉诗诗行长度核心模式，而十音诗最终成为西诗

的核心模式。由核心模式相较可见，汉诗的简洁、凝练确

乎超过英诗。因中文的词汇涵义深广度远超过英文，且

连接逻辑的虚词可省略而英文中却不行，使得用汉语译

西诗，通常可以毫无困难地逼真地模拟西诗的建行形式，

而用英语译汉诗，却通常很难逼真地模拟汉诗的建行形

式，有时甚至连近似都办不到［２］１４－１７。许先生认为，如果

三美不可兼得，可以不必要求“形似”［３］９５。

由此可见，所谓诗歌难译，难就难在对原诗“意美”

“音美”“形美”的再现，而“三美”的还原再现程度可视为

诗歌翻译优劣的美学标准。最重要的是“意美”，押韵的

“音美”和整齐的“形美”是必需条件，而“意美”却既是必

需条件，又是充分条件［４］７４。

２　张译本的“三美”再现
张广奎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比较好地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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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的再现：

原诗：ＷｈａｎｔｈａｔＡｐｒｉｌ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ｈｏｗｒｅｓｓｏｏｔｅ
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ｅｏｆＭａｒｃｈｈａｔｈｐｅｒｃ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ｏｏｔｅ，
Ａｎｄｂａｔｈｅｄｅｖｅｒｙｖｅｉｎｅｉｎｓｗｉｃｈｌｉｃｏｕｒ，
Ｏｆｗｈｉｃｈｖｅｒｔｕｅｎｇｅｎｄｒｅｄｉｓｔｈｅｆｌｏｗｒ；
ＷｈａｎＺｅｐｈｉｒｕｓｅｅｋ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ｗｅｅｔｅｂｒｅｅｔｈ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ｈａｔｈｉｎｅｖｅｒｙｈｏｌｔａｎｄｈｅｅｔｈ
Ｔｈｅｔｅｎｄｒｅｃｒｏｐ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ｙｏｎｇｅｓｏｎｎｅ
Ｈａ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ｍｈｉｓｈａｌｖｅｃｏｕｒｓｙｒｏｎｎｅ，
Ａｎｄｓｍａｌｅｆｏｗｌｅｓｍａｋｅｎｍｅｌｏｄｙｅ
Ｔｈａｔｓｌｅｅｐｅｎａｌ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ｙｅ— （Ｖｅｒｓ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２０１２）
张译：三月天旱根裂隙，

四月甘霖甜依依。

千草万木竞沐浴，

百花即开于露雨。

芬芳西风劲吹拂，

吹绿荒原与林谷；

嫩秧青；晨阳旭，

白羊星座半已去；

鸟儿歌喉美清脆，

谁愿入眠谁愿睡？（Ｖｅｒ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２：４９）
这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开场的前十诗

行，描绘的是去朝圣的四月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景，以欢快

的笔调为全篇铺陈气氛，十分具有感染力。

“ＷｈａｎｔｈａｔＡｐｒｉｌ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ｈｏｗｒｅｓｓｏｏｔｅ／Ｔｈｅｄｒｏｕｇｈｔｅ
ｏｆＭａｒｃｈｈａｔｈｐｅｒｃ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ｏｏｔｅ”，四月带着甘霖，渗透三
月干旱中枯竭的根须。张译为“三月天旱根裂隙，四月甘

霖甜依依”，第一二诗行顺序的调换更加符合中文的语言

逻辑。“根裂隙”３字将三月的天旱形容得十分生动，原
文中虽没有“裂隙”的直接描绘，但我们由“ｐｅｒｃｅ”却能体
会，“ｐｅｒｃｅ”即现代英语中的“ｐｉｅｒｃｅ”，意为“渗入、进入”。
如无“裂隙”，何以“渗进”？这里译者采用了增译的手法，

却更能体现“意美”。

“ＷｈａｎＺｅｐｈｉｒｕｓｅｅｋｗｉｔｈｈｉｓｓｗｅｅｔｅｂｒｅｅｔｈ，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ｈａｔｈｉｎｅｖｅｒｙｈｏｌｔａｎｄｈｅｅｔｈ”，西风之神泽费罗斯带着芬芳
而来，唤醒了山林和莽原，张译为“芬芳西风劲吹拂，吹绿

荒原与林谷”。“Ｚｅｐｈｉｒｕｓ”是希腊神话里的西风之神，在
这里诗人运用拟人的形象用法，并且蕴涵了西方独特的

文化因素，提到“Ｚｅｐｈｉｒｕｓ”，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西风”。
而在中文中我们却没有相同的文化体验，如直译为“泽费

罗斯”，我们便会不明其意。这里译者转译为“西风”更能

够直观的表达内涵，但于原文而言，“意美”也有所流失，

就如许先生说过的，“没有相同的历史原因，就引不起相

同的联想”，这是文化因素造成的“意美”流失，是难以避

免的。张译的一个“劲”，一个“吹绿”，把“ｉｎｓｐｉｒｅ”给译活
了。“ｉｎｓｐｉｒｅ”原意为“激发、鼓舞、使产生灵感”，这是一
个非常生动的词，“劲”体现了它的力量之强，“吹绿”充分

体现了它的动感，译得十分贴切，深化了原诗的“意美”。

“Ａｎｄｓｍａｌｅｆｏｗｌｅｓｍａｋｅｎｍｅｌｏｄｙｅ／Ｔｈａｔｓｌｅｅｐｅｎａｌ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ｙｅ”，小鸟啼唱美妙的乐音，彻夜睁着眼入
眠。“Ｔｈａｔｓｌｅｅｐｅｎａｌ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ｙｅ”，直译过来就
是整晚睡觉睁着眼，而张译为“谁愿入眠谁愿睡”是何故

呢？深掘原意便能发觉个中巧妙。鸟儿能彻夜睁着眼睡

吗？答案是，鸟儿和人一样，是不行的。那为何要睁眼

呢？是因为该睡了却不愿睡去！四月阳春撩拨着它们的

心弦，它们兴奋地啼啭，迟迟不肯入眠，所以才会彻夜睡

觉都忍不住睁眼。所以张译“谁愿入眠谁愿睡”看似离

奇，实则揭示玄机，可谓充分传达了“意美”。

再看原文的“音美”和“形美”。该序诗采用的每行都

是整齐的十音节五音步，一抑一扬，后成为英语诗歌的核

心模式。韵式采用了“偶韵”（ｃｏｕｐｌｅｔ），即双行为一单元，
同押一韵。在前十诗行中，韵脚分别为“ｓｏｏｔｅ”—“ｒｏｏｔｅ”，
“ｌｉｃｏｕｒ”—“ｆｌｏｗｒ”，“ｂｒｅｅｔｈ”—“ｈｅｅｔｈ”，“ｓｏｎｎｅ”—
“ｙｒｏｎｎｅ”，“ｍｅｌｏｄｙｅ”—“ｙｅ”，读起来错落有致，有种行云
流水的乐感，可谓“音美”“形美”都达到了极致。在译诗

中，张采用的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核心模式之一———七

言诗，保留了原诗诗行的工整严谨，再现了原诗的“形

美”。而在诗韵上，张译文也模仿了原诗的“偶韵”体，

“隙”—“依”，“沐”—“雨”，“拂”—“谷”，“旭”—“去”，

“脆”—“睡”，不仅完美再现了“音美”，还一定程度上补

偿了译文的“意美”。同时，译文中还使用了叠词和叠韵

词，如“依依”“沐浴”“露雨”；以及行内韵（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ｈｙｍｅ），如第七诗行中的“秧”和“阳”，在再现原诗“音
美”的同时，运用中文的语言优势，深化了译文中的“意

美”。再如：

原诗：Ｈｉｒｍｏｕｔｈｆｕｌｓｍ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ｔｏｓｏｆｔｅａｎｄｒｅｅｄ，
Ｂｕｔｓｉｋｅｒｌｙｓｈｅｈａｄｄｅａｆａｉｒｆｏｒｈｅｅｄ：
Ｉｔｗａｓａｌｍｏｓｔａｓｐａｎｎｅｂｒｏｏｄ，Ｉｔｒｏｗｅ，
Ｆｏｒｈａｒｄｉｌｙ，ｓｈｅｗａｓｎａ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ｗｅ．
Ｆｕｌｆｅｔｉｓｗａｓｈｉｒｃｌｏｋｅ，ａｓＩｗａｓｗａｒ；
Ｏｆｓｍａｌｃｏｒａｌａｂｏｕｔｅｈｉｒａｒｍｓｈｅｂａｒ
Ａｐａｉｒｅｏｆｂｅｄｅｓ，ｇａｕｄｅｄａｌｗｉｔｈｇｒｅｅｎｅ，
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ｎｈｅｅｎｇａｂｒｏｏｃｈｏｆｇｏｌｄｆｕｌｓｈｅｅｎｅ，
Ｏ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ｗａｓｆｉｒｓｔｗｒｉｔｅｎａｃｒｏｗｎｅｄＡ，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ｍｏｒＶｉｎｃｉｔＯｍｎｉａ．（Ｖｅｒ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２：

６１）
张译：樱桃小口殷红柔，

额眉清秀无皱纹，

天庭饱满贵人相；

窈窕恰好无需妆。

披风简洁但雅致，

珊瑚念珠饰手臂，

珠珠华丽绿莹莹；

金质饰针亮晶晶，

“Ａ”字王冕镂其上，
“爱无不胜”于下方。（Ｖｅｒ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２）
这是修女出场时的一段描述，细节描绘生动细致，一

个爱慕虚荣、附庸风雅的修女形象活灵活现。

“Ｂｕｔｓｉｋｅｒｌｙｓｈｅｈａｄｄｅａｆａｉｒｆｏｒｈｅｅｄ”，原意为：当然她
有个漂亮的额头，张译为“额眉清秀无皱纹”。这里译者

采取了增译的手法，将“ｆａｉｒ”的涵义进行了延展。一般说
额头“ｆａｉｒ”，我们可以联想到“白皙、光洁、无皱纹”，所以
张译为“清秀无皱纹”较为贴切。同样，“Ｉｔｗａｓａｌｍｏｓｔａ
ｓｐａｎｎｅｂｒｏｏｄ，Ｉｔｒｏｗｅ”，张译为“天庭饱满贵人相”。
“ｓｐａｎｎｅｒｂｒｏｏｄ”译为“天庭饱满”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描述，
而“贵人相”在原诗中毫未提及，实属译者结合中国审美

文化的创造性增译，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意美”。

“Ｆｏｒｈａｒｄｉｌｙ，ｓｈｅｗａｓｎａｔ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ｗｅ”，张译为“窈窕
恰好无需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ｗｅ”意为“发育不全的”，张译为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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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恰好”，“窈窕”二字译得甚妙，不仅传达了原诗中

“身材好”的原意，还赋予了一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

美感，深化了原诗的“意美”。而“无需妆”，则是译者采取

的增译所添。原诗虽表达了身材好的含义，但却没有“无

需妆”的描述，我们从逻辑上也无法做出“无需妆”的推

断，所以这里的增译有失妥当。而这一诗行的“无需妆”

与上一行的“贵人相”尾韵相呼应，我们可以理解为译者

为实现“音美”而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意美”。

同样，这一段诗行里原诗采用了非常严谨的偶韵，译

文也工整对应，保存了原诗的“音美”。张译在这一段里

也多次使用了叠词和叠韵词，如“窈窕”“珠珠”“莹莹”

“晶晶”，进一步强化了“音美”。

２　他译本与张译本之比较
以许渊冲先生的“三美”理论作为诗歌翻译的美学标

准，张广奎翻译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序诗可谓可圈可点。

下面以黄杲?和孙大雨的译本与张译本进行比较评析

如下：

原诗：Ｅｍｂｒｏｕｄｅｄｗａｓｈｅａｓｉｔｗｅｒｅａｍｅｄｅ，
Ａｌｆｕｌｏｆｆｒｅｓｓｈｅｆｌｏｗｒｅｓ，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ｒｅｄｅ；
Ｓｉｎｇｉｎｇｈｅｗａｓ，ｏｒｆｌｏｉｔｉｎｇ，ａｌｔｈｅｄａｙ：
ＨｅｗａｓａｓｆｒｅｓｓｈａｓｉｓｔｈｅｍｏｎｔｈｏｆＭａｙ．
Ｓｈｏｒｔｗａｓｈｉｓｇｏｗｎｅ，ｗｉｔｈｓｌｅｅｖｅｓｌｏｎｇｅａｎｄｗｉｄｅ．
Ｗｅｌｃｏｕｄｅｈｅｓｉｔｔｅｏｎｈｏｒｓ，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ｒｉｄｅ；
Ｈｅｃｏｕｄｅｓｏｎｇｅｓｍａｋｅ，ａｎｄｗｅｌｅｎｄｉｔｅ，
Ｊｕｓｔｅａｎｄｅｅｋｄａｕｎｃｅ，ａｎｄｗｅｌ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ａｎｄｗｒｉｔｅ．

（Ｖｅｒ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２）
黄译：他绣花的衣裳像是草地一片，

满是白花和红花，新鲜又娇艳。

整天里他不是唱歌就是吹笛，

就像五月天充满了青春朝气。

他穿着短衫，那袖子又肥又大。

他精于骑术，善于驾御他的马；

他能文能诗，能作曲又能跳舞，

能绘画还能骑马执矛去比武。（乔叟，２００７）
孙译：红白各分明，他衣衫熠熠粲锦绣，

像碧草坪上的鲜花朵朵开蕾秀。

他成天不是唱着歌，便是吹着笛；

真好比阳春五月间，韶华甘如蜜。

他短短的长袍，长袖翩翩大而阔。

他跨上了坐骑，缓急疾徐神出没。

他会编歌曲，制曲谱，飞马抡枪，

竞戳刺，又能跳舞、绘画、作文章。（孙大雨，１９９９）
张译：衣着俏，似草地，

风姿如花鲜艳丽。

早晨曲，晚笛乐，

终日快乐似五月。

袖阔长，袍精短，

善骑马，英姿展。

能曲词，才横溢，

文武双全少匹敌。（Ｖｅｒ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２）
“Ｅｍｂｒｏｕｄｅｄｗａｓｈｅａｓｉｔｗｅｒｅａｍｅｄｅ，Ａｌｆｕｌｏｆｆｒｅｓｓｈｅ

ｆｌｏｗｒｅｓ，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ｒｅｄｅ”，他衣裳妆扮得似一块草皮，缀满

了红的白的鲜花。黄译为“他绣花的衣裳像是草地一

片，／满是白花和红花，新鲜又娇艳”，语言相对略显平白，
句式也比较松散，对于原诗而言来说是“意达”了，可谈不

上“意美”。孙译为“红白各分明，他衣衫熠熠粲锦绣，／像
碧草坪上的鲜花朵朵开蕾秀”，孙的语言明显更为精致，

“熠熠如锦绣”“朵朵开蕾秀”，通过增译发挥汉语优势，尽

显“意美”。同时，“熠熠”“朵朵”以及“锈”“秀”，叠词、韵

音和近形字的使用还加强了译文的“音美”和“形美”。张

译为“衣着俏，似草地，风姿如花鲜艳丽”，采取了减译的

手法，略去“ｗｈｉｔｅａｎｄｒｅｄｅ”不译，直接用“鲜艳丽”来描
绘，言简意达无缀饰，虽“意似”稍损，却不减“意美”。

“Ｗｅｌｃｏｕｄｅｈｅｓｉｔｔｅｏｎｈｏｒｓ，ａｎｄｆａｉｒｅｒｉｄｅ；Ｈｅｃｏｕｄｅ
ｓｏｎｇｅｓｍａｋｅ，ａｎｄｗｅｌｅｎｄｉｔｅ，Ｊｕｓｔｅａｎｄｅｅｋｄａｕｎｃｅ，ａｎｄｗｅｌ
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ａｎｄｗｒｉｔｅ”，他擅长骑马，还能作词写曲，竞技舞
蹈，画画书写样样精通。黄、孙、张译分别为：１）“他精于
骑术，善于驾御他的马；／他能文能诗，能作曲又能跳舞，／
能绘画还能骑马执矛去比武”；２）他跨上了坐骑，缓急疾
徐神出没。／他会编歌曲，制曲谱，飞马抡枪，／竞戳刺，
又能跳舞、绘画、作文章。３）善骑马，英姿展。／能曲词，
才横溢，／文武双全少匹敌。从“意达”角度看，黄译和孙
译较张译更加完整，名目一一列举，可是论“意美”，前二

者却不及后者。张译充分利用了汉语意合的特点，用词

简练却涵盖深广。“能词曲”“文武双全”，不仅囊括了原

诗中的各项名目，且熟语、成语的使用更能引起汉语读者

的审美共鸣，也更能体现诗歌独特的“意美”。

从译诗的诗行形式来看，黄译采用的是十二言诗，孙

译十三言，张译为七言，间或中顿为六言。与中国古典诗

歌的诗行核心模式相比，黄、孙译本诗行偏长，句式结构

较松散，音节欠紧凑，有损译诗的音乐性，从而造成“诗

韵”的相对流失。笔者认为，鉴于原诗采用的为五音步的

中古英语，译诗也应当保留原诗的古韵。而张译本高度

利用了汉语言凝练的特点，采用中国古诗的核心模

式———七言诗，更好地再现了原诗风格。全篇七言为主，

或中顿一分为二成六言，节奏紧凑而错落有致，两行一

韵，朗朗上口，创造性地再现了“音美”。同时，黄译和孙

译的长处在于他们的译本更注重意义的整体转化，信息

缺失较张译本少。当然，张译本为了译文的三美，时而牺

牲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是可以接受的，也是不得以而

为之。

综上分析，三译本“意美”的呈现各有千秋，如论“音

美”和“形美”，黄译和孙译则稍逊张译。而张译本总体说

来在“意美”“音美”“形美”三方面较好地把握了对原诗

的再现，“意美”在意蕴深长，“音美”在音韵节奏，“形美”

在整齐凝练，比较符合诗歌翻译的美学标准，可谓较为理

想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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